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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一題：港深兩地電子貨幣系統的互聯互通方案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二月十六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林健鋒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港深兩地政府在上月三十日召開的深港合作會議上，同意在短期內把

本港的「八達通」和深圳的「深圳通」兩套電子貨幣系統聯通起來，使兩

地居民可跨系統使用有關的儲值卡乘車和購物（下稱「兩卡互通」）。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預計何時可實行兩卡互通；在計算交易的金額時，港幣與人民幣

會如何換算，包括會採用固定還是浮動匯率；匯率是由發卡公司還是有關

商鋪訂定；是否知悉八達通自二○○六年八月可在深圳部分零售點使用以

來，發卡公司有否接獲有關匯率計算錯誤或出現爭議的投訴； 
 
（二） 在兩卡互通後，有關的儲值卡可適用於哪些交通工具和零售點，

會否包括往返珠江三角洲（下稱「珠三角」）其他城巿的交通工具，以及

適用範圍會否擴展到珠三角其他地方；及 
 
（三） 在兩卡互通後，持卡人遇到失卡或被錯扣金額的情況時，應聯絡

哪方的發卡公司，有何機制處理該等情況；持卡人是否在深港兩地都可以

查閱他們利用上述系統進行交易的紀錄；以及儲值卡是否在兩地都可以自

動增值？ 
 
 



答覆： 
 
主席： 
 
  政府當局對問題的回覆如下： 
 
（一） 八達通已與深圳通成立了工作小組，從技術、商業及營運三個層

面就有關問題進行深入研究和詳細討論。但由於兩地電子貨幣系統的互聯

互通涉及衆多複雜的事項，包括系統標準、讀寫器兼容、加密技術、管理

概念及商業操作等，所以雙方仍需要進一步的探討才能落實推出時間。 
 
  目前，八達通持卡人在深圳消費時，個別商戶會每天釐定匯率，作港

幣與人民幣的換算，並會在店內清楚標示有關匯率。而付款收據上亦會同

時以人民幣及港元顯示交易金額。 
 
  根據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提供的資料，自八達通卡可在深圳部分零售點

使用以來，八達通卡有限公司不曾接獲有關匯率計算錯誤或其他具爭議的

投訴。 
 
（二） 據了解，目前珠三角各省巿的交通工具並沒有可共用的電子支付

卡。廣東省人民政府辦公廳曾於本年六月十日發佈了《關於加快推進珠江

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指導意見》，提出了積極推進城市之間公共交通

「一卡通」的指導意見。但詳情尚待有關方面作出公布。政府會密切留意

這方面的發展，並適時與有關方面作出跟進，探討將八達通的應用範圍擴

展到珠三角其他省巿的交通工具的可行性。 
 
（三） 由於兩地電子貨幣的互聯互通方案仍有待各企業及政府部門的協

商，所以執行細節仍有待確定。有關客戶服務的安排，如報失、退款手續

和查閱交易紀錄等，將會與技術和商業等事項一併探討，以確保電子貨幣

的使用者，除了享有使用上的方便外，更可得到合理的保障。  

完 

 


